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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 10 时 55 分宣布开会 

振兴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的工作 

1. 主席提请大家注意大会第 58/316 号决议附件第

3（a）段规定的委员会的义务，并就此注意委员会两

位非正式磋商主持人就委员会未来议程合理化提出

的非正式文件： 

“振兴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

会）的工作 

非正式文件 

导言 

  遵照 A/58/126 号和 A/58/316 号决议，特别

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第四委员会）审查了其

在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期间的做法和工作方法。 

  第四委员会委员同意该委员会的工作仍然

具有现实意义和重要性。他们进而同意有必要保

留和加强第四委员会工作的政治特点。与改变工

作方法、议程项目和相关决议有关的具体建议应

该从这一角度来审视。 

工作方法 

  委员们同意应该进一步利用同秘书处代表、

联合国专家及在非正式会议上同其他利益相关

者的交互辩论、小组讨论和‘答疑时间’。具体

地讲，已提出对工作方法进行以下改动： 

  关于‘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

盘审查’的项目，这种交互辩论应该根据维持和

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按章节分开。在这方

面，应该特别关注在解决冲突后局势范围内的建

设和平主题。 

  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的项

目，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代表应该在第一次

会议开始时就其工作进行互动式介绍，然后再进

行问答。 

  关于‘与信息有关的问题’和‘联合国近东

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

的项目也应该有问答时间。 

议程项目 

  为了保留和加强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

会工作的政治特点，委员们同意大会应该考虑将

具有这种特点的项目分配给委员会，以便保证更

深入地交换意见并酌情从第四委员会拟议的互

动式工作方法中受益。 

  除其他之外，应在此范围内审议以下项目： 

- ‘预防武装冲突’ 

- ‘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

与可持续发展’。 

  委员们同意，对于具有突出政治特点的、针

对具体国家的项目，大会可考虑在与有关这些项

目的共同提案国协商之后，将其分配给第四委员

会。 

  委员们认为，‘协助排雷行动’项目不太适

合列入委员会议程。他们请大会考虑将该项目从

第四委员会的议程转移到另一个论坛。 

  有关‘原子辐射的影响’项目，委员们同意，

大会应考虑将该项目转移到另一个论坛。如果该

项目仍保留在第四委员会议程上，关于该项目的

决议应该每两年做出一次，决议中应载有一项条

款，使委员会能够继续每年开会。 

  委员们同意，应该将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

间的国际合作’项目的会议从四次减至三次。 

  委员们注意到过去几年里在简化关于‘近东

救济工程处’项目的决议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

步，并且指出重要的是探讨能否进一步简化。关

于‘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

阿拉伯人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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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委员们都希望中东出现真正进展，这将便利

共同提案国简化这一议程项目下的决议。 

  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的执行情况’的项目，委员们同意第四委员会应

请该特别委员会继续审查能否简化其工作并提

出具体建议供第四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2. Carl 先生（奥地利）说，非正式文件的最新版本

中有两处重大变动：即根据新加坡代表的提议对“议

程项目”标题下第一段草案进行了修订；以及根据圣

卢西亚代表的建议，在最后一段增加了“继续审查[能

否……]”几个字。根据非正式磋商和三天前所做的

发言，应该能够就委员会审议的这项草案达成协商一

致意见。 

3. 主席说，他获悉，不结盟国家运动和欧洲联盟都

同意该非正式文件。他敦促其他代表团给予支持，并

希望能够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它。 

4. Maleki 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说，伊朗代表

团尽管认为非正式文件的案文中有些问题，但将本着

合作精神加入协商一致意见。不过，他希望对第二页

第一段提出修正案文：“委员们同意，对于具有国际

突出政治特点并与第四委员会相关的、针对具体国家

的项目，大会可考虑……将其分配给第四委员会。” 

5. Ternes 先生（卢森堡）说，欧洲联盟可以接受伊

朗伊斯兰代表提出的修正案。 

6. Djacta 先生（阿尔及利亚）说，阿尔及利亚代表

团支持伊朗的修正案，该修正案阐明了该段的内容。 

7． Awad 先生（埃及）在代表不结盟运动发言时要求

暂停会议，以使不结盟运动能够举行简短磋商。 

8． 主席问不结盟运动国家是想就伊朗提案，还是就

另一事项进行磋商。鉴于它们已经表示完全支持该非

正式文件，他有些困惑。 

9． Awad 先生（埃及）说，不结盟国家希望就伊朗提

案和一位委员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举行磋商。 

10. El Alaoui 女士（摩洛哥）重申，埃及代表是在

代表整个不结盟运动，而不是那个提出另一个事项的

国家发言。无论如何，该集团始终认真对待磋商请求，

即使仅一个代表团提出这一请求。 

 上午 11时 15分会议暂停，上午 11时 25分复会。 

11. Awad 先生（埃及）表示不结盟运动完全支持整个

草案案文和伊朗的修正案。不结盟运动感谢欧洲联盟

表现出的灵活性和合作精神。 

12. 经修正的非正式文件通过。 

13. 主席说，他将按照第 58/316 号决议向大会主席

提交该非正式文件。非正式文件中所载的建议一经大

会通过，将指导委员会未来的工作。他感谢主持人的

辛勤工作，感谢不结盟运动和欧洲联盟的合作。 

 上午 11 时 35 分散会

 


